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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城管局公共自行车运行服务项目采购合同 

 

甲方： 溧阳市城市管理局 

乙方：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根据《民法典》等有关规定。为保证服务质量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，

甲乙双方在平等、自愿、协商一致的基础上，就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 

一、合同文本构成 

1.本合同条款； 

2.成交通知书；  

3.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； 

4.成交供应商在评审过程中做出的书面说明或承诺； 

5.采购文件； 

6.技术规格和要求。 

二、采购内容 

溧阳市城区公共自行车运行服务管理（包含 1900 辆公共自行车、152 个站

点与监控系统、3 辆调运车辆、1 辆抢修车以及调度指挥系统等所有设施设备的

维护保养和运行管理）。 

三、合同价格与支付 

1.合同总价款为：小写 1708417.00 元，大写壹佰柒拾万捌仟肆佰壹拾柒元

整 。 

2.付款步骤： 

2.1 本合同签订后，甲方向乙方预付合同总额的 30%。之后每 3个月支付一

次，甲方按《溧阳市城市公共自行车运行管理考核办法》《GB/T32842-2023城市

公共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》，对服务质量进行监督检查，依据每月考核结果向乙

方支付费用。 

2.2 乙方按期向甲方结算款项时须先行提供合格的发票。 

2.3 本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承担。 

四、合同期限 



 

 - 2 - 

 本合同自 2023年 9月 28日起，至 2024年 8月 31 日止。 

五、甲乙双方权利和义务 

（一）甲方权利、义务 

1.甲方按《溧阳市城市公共自行车运行管理考核办法》《GB/T32842-2023城

市公共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》相关要求，对乙方进行考核。 

2.甲方认为乙方有任何违反或可能违反本合同的行为，有权提出书面意见要

求乙方限期整改。乙方应在收到甲方的书面意见后 10个工作日内，以书面形式

将其整改的结果或整改措施回复甲方。 

3.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甲方应为乙方提供必要的业务支持与工作指导，配合

乙方履行职责。 

4.项目站点维修、维护的相关审批手续由乙方负责办理，甲方应予以协助。 

（二）乙方权利、义务 

1.乙方可要求甲方按本合同的规定，根据考核情况及时拨付项目经费。 

2.乙方全面承担公共自行车的调度、维修、保养、设施设备保洁维护等各项

管理工作。 

3.乙方对在溧阳市公共自行车项目运行期间获得的信息有保密义务，包括人

员的姓名、身份证号码、家庭住址、联系方式等信息。乙方对获得公共自行车登

记使用人的信息应当严格保密，有专门的部门和人员负责，如果外泄，涉及民事

责任及赔偿、刑事责任均由乙方承担。 

4.乙方在服务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，均由乙方负责，甲方不负责承担

任何责任和费用。 

5.乙方建立内部应急突发事件的处置预案。 

6.乙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，不得将服务项目委托给第三人，应按本合同如实

向甲方报告合同履行情况，按时、按标准完成各项任务。 

六、违约责任 

合同任何一方违反或擅自变更本合同的约定，应当承担由此给对方造成的经

济损失和相关责任。任何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，

应当承担继续履行、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。 

七、合同的解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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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可以解除合同。 

2.因合同一方违约导致合同不能履行，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。 

3.有权解除合同的一方，应当在违约事实或不可抗力发生后三十天内书面通

知对方，双方商定是否解除合同。 

八、其他事宜 

1.本合同届满到期，现运营服务的公共自行车、调度及抢修车辆、站点设施

等产权归甲方所有，移交事项双方另行商议确定。 

2.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；如协商不成，双方同意由一方向合同履行

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九、附则 

本合同一式四份，甲方执三份，乙方执一份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 

 

 

 

 

 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 

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理人： 

签订日期：2023年 9月 28日            签订日期：2023年 9月 28 日  

 

 

 

 

 


